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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產業引進稅捐減免獎勵辦法申請流程 

申請投資抵減證明
（§6） 

擬具投資計畫（§5） 

購置相關證明文件
及投資抵減證明

（§10） 

受理 

審查 

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通知資
格不符 

補正 

No 

Yes 

購置機器、設備 

及建築物（§9） 

副知 

投資計畫完成 

開始營運（§2） 

開始營運後6個月內 

當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 

核定投資計畫 副知 

核定投資抵
減稅額 

申請人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 

開發主管機關 

（受理機關） 
公告劃定稅捐減免

地區範圍 

申請人 

受理計畫起 

核定變更計畫
（§8） 

副知 

申請變更計畫（變
更金額逾新臺幣
100萬元者）（§8） 

抵減當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4年內)

（§7、10） 

範圍公告起

6-10年內申

請，優惠額

度減半，第

11年起不予

優惠 

於範圍內設立公司
或分公司（§4） 


